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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书
	申请科室
	总务科

	项目名称
	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消毒仪

	预算金额
	110000元

	数量
	2台

	采购要求
	一、项目内容

我院口腔科门诊需要安装2台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消毒仪（一台带15台牙椅），项目内容如下：
序号
内容
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单价上限（元）
总计（元）
1
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消毒仪
详见需求第五部分内容
台
2
55000
110000
备注：★设备进水端口需加装粗过滤和细过滤装置，出水口装取水阀门方便做水样监测。
二、投标报价要求
1、本次响应报价应为人民币含税全包价，包括价格、包装费、运杂费、保险费、卸车费、安装费、人工费、税金及响应供应商认为需要的其他费用等。
2、供应商单价报价中漏项、少报的费用，视为此项费用已隐含在投标报价中，成交供应商不得再向采购人收取任何费用。

3、供应商总报价金额不超过项目预算金额110000元。

★4、报价时需列明设备配置清单（如：设备主机、控制面板、管路连接组件、首次安装配套耗材等）以及所需要主要试剂耗材（如消毒试剂等）的清单及单价。
5、成交供应商须开具与响应文件中供应商名称、响应报价一致的普通增值税发票。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1、响应供应商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有效营业执照。

2、响应供应商如为代理商，须提供所投产品制造商逐级授权的有效代理授权书。

3、若本投标产品属于医疗器械的，投标供应商应该符合《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并结合本项目特性提供有效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备案证明材料和投标供应商的经营许可/备案证明材料。

4、响应供应商须提供设备制造商有效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且生产范围包含所投产品。

四、交货期
交货期为从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送达货物并完成安装，成交供应商不得无故拖延，否则，采购人有权向第三方采购，所产生的费用及一切经济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五、设备技术参数
（一）消毒方式

★1、采用二氧化氯生成器对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进行清洗消毒；

★2、消毒剂无毒、无残留、无抗药性，不产生“三致”物质（致癌、致畸、致突变）；

★3、安全性能达A1级别。
（二）消毒效能

★1、能够杀灭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真菌、病毒、细菌芽孢等在内的各种病原微生物；

★2、出水端菌落总数应≤100 CFU/mL（采用营养琼脂培养基），且不得检出致病菌、总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需提供检测报告）

★3、能够快速有效清除牙椅管路中的生物膜。

（三）输出能力

★1、单台设备至少能满足15台口腔综合治疗台24小时水路自动智能消毒；

2、输出水流量：≥600L/h;

（四）消毒液参数

1、pH值：6.5～7.5（中性消毒水）。

（五）自动控制功能

1、全自动运行，可实现24小时全天候自动智能消毒；

2、具备在线监测功能，包括有效指标在线监测、异常报警、原料不足提醒、进水流量不足报警、漏电保护等；

3、具备贮存容器水满自动待机、自动运行等功能；

4、可设置定时消毒程序，实现无人值守自动消毒；

（六）电源及电气安全
1、电源：220V，50Hz；

2、电气安全性应符合GB 9706.1-2020规范。

（七）工作环境条件

1、环境温度：5～40℃；

2、相对湿度：80%；
3、水压：0.2-0.5MPa。

六、验收
★1、项目实施过程中，成交供应商应保证提供的合同设备、配件是全新、未曾使用过的，其质量、规格及技术特征符合国家标准、规范及用户需求文件的要求。
★2、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设备具有出厂合格证或合格报告等资料。
3、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设备满足用户需求。 

★4、提供设备输出水pH值、杀灭微生物效果的第三方报告。

七、售后质保及要求
1、质保期≥1年，质保期自验收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须进行质量“三包”。
2、质保期内因质量或工艺问题（人为损坏及自然灾害除外），成交供应商应免费保修（包工包料）。
3、质保期内，电话24小时响应，2小时内到场排查故障，1天内完成修复处理。如成交供应商未按约定时间进行维修，采购人可另行安排人员维修，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在质量保证金中扣除。若在1天内未能完成修复的，成交供应商应无偿提供优于或同等的设备供采购人使用。

4、保修期及文件中未列明的其他项目的保修期按国家现行的质量保修办法的规定执行。
八、付款方式
项目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提供合同金额的有效普通发票（含税），采购人核对发票无误后一个月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5%，剩余总额的5%作为质量保证金，质保期满后一次性无息退还。

九、违约责任
1、如因成交供应商原因所导致的一切安全事故、责任和后果，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采购人保留追究成交供应商法律责任及赔偿的权利。
2、成交供应商未按时完成项目，每延误一天按中标总额的5‰向采购人交付违约金，若延误超过30天，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成交供应商应按照中标总金额的30%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并由此引起的经济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对成交供应商不按规定履行义务，在服务中弄虚作假或严重不负责任的，或转包、分包本服务项目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4、成交供应商无故放弃成交资格的，向采购人支付成交价的5%的违约金。


